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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互利

B

份额暂停交易公告

因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互利A份额于2017年3月29日开放赎回业务，并实施基金份

额折算，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互利B份额（场内简称：中银互B，代码：150156）将于2017

年3月29日至2017年3月30日实施停牌，并于2017年3月31日复牌。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3月27日刊登了《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互利A份

额开放赎回业务公告》、《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互利A份额折算方案公告》及《中银互利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互利A份额开放赎回期间互利B份额（150156）风险提示公告》，敬请投资

者留意。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

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

配。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9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7-15

号

债券简称：

15

海正

01

债券代码：

122427

债券简称：

16

海正债债券代码：

136275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2017年1月25日披露了2016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2016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

加260%-300%。

（三）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再次测算，预计2016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400万元左右。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566,704.03元。

（二）每股收益：0.01元。

三、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基于四个处于研发阶段的产品权利分别与3家客户达成协议，并在报告期内收到第一部分款项，公司将其确认为收

入，对当期损益的影响金额为11,737万元。 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认为已收到的4笔款项系公司四个产品独家销售权的一部分，鉴于

产品尚处于研发阶段，未来生产及销售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尚未达到确认收入的标准。经与注册会计师充分沟通，公司同意按照会计师初

审意见，对该第一部分款项不确认为收入，暂挂预收款项。

2、根据控股子公司云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管理层提供的未来经营收益预测，公司内部初步判断该公司的商誉无减值迹象。基于谨慎

性原则，会计师提请公司聘请评估机构对该公司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目前根据评估初步结果，需计提2,448万元的商誉减值。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更正后的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6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董事会致歉说明

对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及董事会深表歉意。 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及财务部门加强与注册会计师的沟通，提

高业绩预告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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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对公司业绩预告更正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3月28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海正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更正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34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问询函》

全文公告如下：

2017�年 3�月 29�日，你公司披露了《2016�年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将对 2016�年年度业绩预计由预增 260%-300%，更正为

预计亏损 9,400�万元，同比下降近 800%。 经公告事后审核，现有以下问题需你公司作进一步补充披露。

一、公告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基于四个处于研发阶段的产品权利分别与 3�家客户达成协议，并在报告期内收到第一部分款项，公司

前期将其确认为收入，对当期损益的影响金额为11,737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840%。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交

易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协议的金额、签订时间、主要条款、交易对方、是否为关联交易等；（2）上述事项是否达到临时公告

披露标准，如是，请说明未及时披露的原因。

二、公告显示，公司业绩预告更正的原因之一为审计师认为四个处于研发阶段的产品权利虽分别与 3�家客户达成协议，但未来生产

及销售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尚未达到确认收入的标准。 公司经与注册会计师充分沟通，同意按照会计师初审意见，对该第一部分款 2�项

不确认为收入，暂挂预收款项。 请补充披露：（1）管理层前期作出确认收入的具体依据，及其判断是否审慎；（2）会计师作出不确认收入

的具体依据；（3）前期确认收入与目前不确认收入的会计处理差异的具体原因。

三、公告显示，业绩预告更正的另一原因为，根据控股子公司云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管理层提供的未来经营收益预测，公司内部初步

判断其商誉无减值迹象。但根据评估机构目前的初步结果，需计提 2,448�万元的商誉减值损失。 请公司补充披露：（1）管理层内部前期

判断该公司商誉无减值迹象的依据，测算过程的具体情况，及判断是否审慎；（2）管理层前期的判断与目前评估值产生差异的具体原因。

四、请公司自查并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股东 6�个月内的增减持情况，并及时提

交两次业绩预告的内幕知情人信息。

请你公司于 2017�年 3�月 30�日之前，披露上述回复内容，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国投瑞银优选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3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优选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优选收益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6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

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7年3月29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7年3月29日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3月29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及结合本基

金的实际运作情况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基金于2016年10月18日公告并从2016年10月18日起暂停了3万

元以上金额的大额申购、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次恢复业务即指对前述

暂停业务的恢复。 即自2017年3月29日起对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入和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不再做任何金额限制。

（2）敬请投资者做好交易安排。 详询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

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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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3月2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关于对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345号），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我部关注到，3月27日晚间，有媒体报道《中植系” 低调联姻蓝光发展 迎合二线房企跨界金融野

心》，称你公司与“中植系”旗下中泰创展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拟共同设立商业地产并购基金并组建基

金管理公司，在北、上、深等一线核心城市收购优质物业资源。 请公司核实上述事项是否属实，如属实，请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事项。

一、请公司根据《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九十七号 上市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公告》，披露战略合作

协议的主要内容、对公司的影响，并充分揭示相关事项的风险。

二、如公司与中泰创展就设立商业地产并购基金等事项已有相关约定或协议安排，应当根据《上市

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我部关注到公司2016年6月披露《关于聘任张兴栋院士为公司生物医学材料首席科学顾问暨与

四川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昆明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的公告》，请说明公司战略框架协议的披露标准，未披露本次战略框架协议的原因，并就信息披露的一致

性作出说明。

请你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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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停牌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3月2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关于对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的2017-032号临时公告。

因公司需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说明，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3月29日起停

牌。 待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回复并公告后，公司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3月29日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8日

（T+1日） 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了深圳市广和通无线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四”位数：

6520

末“五”位数：

74085 24085 54426

末“六”位数：

310357 435357 560357 685357 810357 935357 060357 185357

末“七”位数：

0548396 2548396 4548396 6548396 8548396 7563267 2563267

末“八”位数：

51504737 64004737 76504737 89004737 01504737 14004737 26504737

39004737

末“九”位数：

222049510 115388228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网上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4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400-808-9999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按2转

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7年3月29日（T+2日）公告的《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

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作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

本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

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9日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200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17]� 34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龙蟠科技” ，股票代码为

“60390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9.52元/股，发行数量为5,2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

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1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2,0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6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90%。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2017年3月27日（T+2日）完成。

一、网上网下缴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6,717,74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44,752,932.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2,25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83,067.60

（二）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经核查确认，2,44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19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

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另有15个配

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17,997股为无效认购， 对应金额为

171,331.44元；有1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其未缴足资金部分对应的股份

数量3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28.56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182,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9,332,64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8,00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71,360.0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款金额

（

元

）

1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2,816 26,808.32

2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安鑫宝五号年金

2,816 26,808.32

3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福鑫宝

3

号年金分段

2,816 26,808.32

4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福鑫宝

1

号年金

2,816 26,808.32

5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福鑫宝

3

号年金

2,816 26,808.32

6

东方汇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汇智

-

中邮鹏华鸿达量化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61 4,388.72

7

李彬 李彬

384 3,655.68

8

陈向东 陈向东

384 3,655.68

9

赵庆 赵庆

384 3,655.68

10

周善霞 周善霞

384 3,655.68

11

谢玲 谢玲

384 3,655.68

12

刘勇 刘勇

384 3,655.68

13

石群 石群

384 3,655.68

14

石波 石波

384 3,655.68

15

邓兆强 邓兆强

384 3,655.68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实际缴款金

额

（

元

）

实际配售

数量

（

股

）

实际配售金

额

（

元

）

放弃认购

数量

（

股

）

1

通联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通联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461 4,388.72 4,368.72 458 4,360.16 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 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 的股份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00,255股，

包销金额为954,427.60元，包销比例为0.19%。

2017年3月2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新股认购资金划转

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021-38676888

联系地址：上海市东园路18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7楼

发行人：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9日

股票代码：

000778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

2017-11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3月17日以电话和书面方式发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通知，会议于2017年3月27日，在北京财富金融中心62层第一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郭士进主持，董事孟福利因事请

假，书面委托郭士进代为出席并按其指定委托对议案表决投票，其余8名董事均亲自出席了会议。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部分

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进行，会议召集、出席会议董事人数、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就公司有关重大事项进行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事项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相关内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武安工业区新建40MW高温超高压煤气发电机组的议案》

本公司武安工业区为了提升煤气利用效率，提高企业自发电比例，计划新建40MW高温超高压煤气发电机组。

项目建设内容如下：

锅炉：一台130t/h高温超高压带一次中间再热锅炉；

汽机：一台40MW高温超高压带一次中间再热汽轮机组；

电气：一台40MW交流无刷励磁发电机配套升压站。

项目计划投资11652万元。

结论：新建40MW高温超高压煤气发电机组可进一步提升煤气利用效率，将富余的煤气最大限度转化为电能，可以有

效改善公司电力供应的结构，降低公司的生产成本。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新兴琦韵将MSP公司股权质押为MSP公司银行融资之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事项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相关内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东新兴铸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保证全资子公司广东新兴铸管有限公司（简称“广东新兴” ）阳春30万吨球墨铸铁管项目按时投产运营，

为其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拟将广东新兴的注册资本由2亿元增加至5亿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事项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9日

股票代码：

000778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

2017-12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3月17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17年3月27日在北京财富金融中心62层第一会议室召开。 公司五名监事全部出席，会议按照

会议通知所列议程进行，会议召集、出席会议监事人数、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就公司有关事项

进行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置换预投资金的项目均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且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3月29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7-13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容提示：

1、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623,463,161.52元。

2、是否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六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是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2016年12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3215号）核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新兴铸管” ）通过非公开方式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347,

572,815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1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89,999,997.25元，扣除

发行费用人民币23,909,224.53元（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66,090,772.72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2月

27日由承销商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

第ZB10096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6日分别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安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向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所需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阳春30万吨球墨铸铁管项目 100,073 100,000

2

高性能球墨铸管DN300-1000智能自动化生

产线升级

48,092 48,000

3 100t/h干熄焦及余热发电项目 13,464 13,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8,600 18,000

总计 180,229 179,000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资金不足部分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公司

董事会可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募投项目进行删减以及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

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先行以自筹资金进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

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本公司利用部分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阳春30万吨

球墨铸铁管项目和100t/h干熄焦及余热发电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 截至2017年2月28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623,463,161.52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

核，并出具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ZB10368号），

确认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623,463,161.52元，公司决定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为623,463,161.52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拟投入的金额

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

拟置换金额

1 阳春30万吨球墨铸铁管项目 1,000,000,000.00 573,769,703.28 573,769,703.28

2 100t/h干熄焦及余热发电项目 130,000,000.00 49,693,458.24 49,693,458.24

合计 1,130,000,000.00 623,463,161.52 623,463,161.52

四、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情况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于2017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且置换时间

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一致，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况；该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减少财务支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提交该

事项的程序合法公正，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623,463,161.52元置换预先已投

入的自筹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置换预投资金的项目均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 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且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623,463,161.52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先期投入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新兴铸管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ZB10368号），认为公司编制的《新兴铸

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 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编制并与实际情况相符。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新兴铸管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专项审核并

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同时，新兴铸管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之情形。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

师报字（2017）第ZB10368号）；

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9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7-14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新兴琦韵将

MSP

公司股权质押给银行为

MSP

公司融资之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兴铸管（新加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新兴

琦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新兴琦韵” ）与印尼Harita公司、CI公司，共同增资重组PT� Megah� Surya� Pertiwi公司

（简称“MSP公司” ），依托MSP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奥比岛（OBI）共同投资的印尼镍铁项目一期工程已经初步建成。为尽

快推进印尼镍铁项目的后续生产建设及运营，MSP公司拟通过大华银行（UOB）、巴黎银行（BNP）、华侨银行印尼分行

（OCBC� NISP）、印尼进出口银行（EXIM）联合为印尼镍铁项目一期工程及生产流动资金融资。 MSP各股东拟同意四家

银行联合共享MSP公司股东股份、MSP设备等抵押品，华侨银行印尼分行（OCBC� NISP）将作为抵押管理银行。

本次股权质押融资事项已经2017年3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大华银行（UOB）

1、企业名称：PT� Bank� UOB� Indonesia

2、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3、地 址：UOB� Plaza,� Jl.� MH� Thamrin� No.� 10,� Jakarta� 10230,� Indonesia

4、法定代表人：Lam� Sai� Yoke� (Kevin� Lam)� -�董事长

5、注册资本：9万亿印尼币

6、设立时间：1956年8月31日

7、经营范围：从公众募集资金；发放贷款；发行债券等。

（二）巴黎银行（BNP）

1、企业名称：BNP� Paribas� SA� (巴黎银行集团)

2、企业类型：上市公司

3、地 址 (印尼分行 )：BCA� Tower,� 35th� Floor� Grand� Indonesia,� Jl.� MH.� Thamrin� No.1, � Jakarta� 10310�

Indonesia

4、法定代表人：Jean-Laurent� Bonnafe�董事长

5、注册资本：2.5亿欧元

6、设立时间：2000年5月23日

7、经营范围：零售银行服务(RBS)和企业机构银行(CIB)。

（三）华侨银行印尼分行（OCBC� NISP）

1、企业名称：PT� Bank� OCBC� NISP� Tbk.

2、企业类型：上市公司

3、地 址：OCBC� Tower,� Jl.� Prof.Dr.Satrio� Kav.25,� Jakarta� 12940,� Indonesia

4、法定代表人：Parwati� Surjaudaja�董事长，

5、注册资本：3万5千亿印尼币

6、设立时间：1941年4月4日

7、经营范围：理财产品；投资产品；银行保险产品；信用卡；消费信贷等。

（四）印尼进出口银行（EXIM）

1、企业名称：Lembaga� Pembiayaan� Ekspor� Indonesia� (LPEI)�或称为 Indonesia� Eximbank

2、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3、 地 址：Indonesia� Stock� Exchange� Building� Tower� 2, � 8th� Floor, � Sudirman� CBD, � Jl. � Jend.

Sudirman,� Kav.52-53� Jakarta� 12190,� Indonesia

4、法定代表人：Susiwijono� Moegiarso�董事长

5、注册资本：17.44万亿印尼币

6、设立时间：2009年1月12日

7、经营范围：按照传统及伊斯兰原则,提供本地及国际金融和应收款项；为印尼进口商及出口商提供担保；出口保险

等。

三、MSP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PT.� MEGAH� SURYA� PERTIWI

2、成立时间：2013年5月8日

3、营业范围：镍铁生产及销售

4、企业注册地点：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5、企业投资方出资情况：

XinxingQiyun� Investment� Holdings� Pte� Ltd（新兴琦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5250万美元，持股40%，注册

地：新加坡。

Corsa� Investments� Pte.� Ltd.（新加坡的科萨投资有限公司），出资5250万美元，持股40%，注册地：新加坡。

PT.� Harita� Jayaraya（哈利达），出资2625万美元，持股20%，注册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6、企业重组历史：2015年3月新兴琦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兴铸管（新加坡）

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印尼的哈利达集团公司、新加坡的科萨投资有限公司联合签署《股东协议》，联合重组印尼的PT.�

MEGAH� SURYA� PERTIWI（简称MSP公司），重组后的MSP公司在印尼OBI岛建设年产19万吨的镍铁冶炼厂。

7、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6年12月31日，MSP公司的总资产为25767.50万美元，总负债为12758.32万美元，净资产为13009.18万美元，

资产负债率为49.51%。 由于目前项目还处于建设期，所以未产生销售收入。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MSP公司拟通过大华银行 （UOB）、 巴黎银行 （BNP）、 华侨银行印尼分行 （OCBC� NISP）、 印尼进出口银行

（EXIM）联合为印尼镍铁项目一期工程及生产流动资金融资。 四家银行将联合共享MSP公司股东股份和MSP设备等抵

押品，华侨银行印尼分行（OCBC� NISP）将作为抵押管理银行。

抵押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股份抵押期限为5年。

2、抵押期间未经贷款行允许不许转让股份。

3、抵押期间未经贷款行允许不许调整股权结构。

4、抵押期间MSP公司章程变化、管理层变化须提前获得贷款行批准。

目前，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完成。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抵押融资是基于MSP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符合MSP公司的结构化融资需求，有助于充实MSP公司的流动资金，

能够更好地支持MSP公司的业务拓展和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符合本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9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7-15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广东新兴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为了更好地保证全资子公司广东新兴铸管有限公司（简称“广东

新兴” ）阳春30万吨球墨铸铁管项目按时投产运营，为其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拟将广东新兴的注册资本由2亿元增加

至5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前期对阳春30万吨球墨铸铁管项目的投入形成的对广东新兴的债权。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广东新兴铸管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阳春市春城街道南新大道113号

4、法定代表人：李海顺

5、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781325204861P

7、成立日期：2015年3月9日

8、经营范围：生产：离心球墨铸铁管、管件、铸件、钢铁压延产品、生铁；销售：钢材、钢铁压延产品及生铁、铸管、管件和

铸件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副产品及辅助材料；货物进出口；石灰石、建筑装饰用石的开采、生产、加工及销售；与上述业务

相关的原材料（铁矿石、铁精粉、烧结矿、球团矿、焦炭、焦粉、焦粒、石灰石、白灰）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9、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数据：广东新兴目前尚在建设之中，还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一方面是满足作为30万吨铸管生产企业对于资产规模与运营资金的正常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降低资

产负债率，调节资产结构，使广东新兴尽快具备资金循环与融资能力。

该项目的建设将有效填补华南区域铸管生产空白，构建产能与市场配置优化的战略布局，巩固和提高公司铸管产品

的规模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备查文件目录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9日

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安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1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10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达安股份” ，股票代码为“300635”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

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2.39元/股，发行数量为2,120万股。本次发行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7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848万股，占发行总量的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1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1,90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3月27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049,90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36,028,273.39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0,09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72,926.61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114,95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6,204,280.0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04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2,519.94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放弃认购获配股数

（股）

放弃认购获配金额（元）

1

叶颖涛 叶颖涛

291 3,605.49

2

王瑜 王瑜

291 3,605.49

3

鹿成滨 鹿成滨

291 3,605.49

4

施慧 施慧

291 3,605.49

5

许文智 许文智

291 3,605.49

6

陆楠 陆楠

291 3,605.49

7

幸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福鑫宝

3

号年金分

段

825 10,221.75

8

幸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自有资金

825 10,221.75

9

幸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福鑫宝

3

号年金

825 10,221.75

10

幸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招福宝年金

825 10,221.75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5,145股，包销金额为435,446.55元，包销比例为0.165778%。

2017年3月29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

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国金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09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9日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麒麟”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

2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7】34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

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金麒麟” ，股票代码为“60358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

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

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 21.37元 /股，发行数量为 5,25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3,1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2,

1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5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7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年 3月 27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7,151,15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07,620,096.87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8,84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12,403.13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236,62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1,906,612.1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3,378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85,887.86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数量（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售

数量

（股）

放弃认购

数量（股）

1

幸福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1738 37141.06 0 0 1738

2

幸福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安鑫宝

五号年金

1738 37141.06 0 0 1738

3

幸福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福鑫宝

3号年金分段

1738 37141.06 0 0 1738

4

幸福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福鑫宝

1号年金

1738 37141.06 0 0 1738

5

幸福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福鑫宝

3号年金

1738 37141.06 0 0 1738

6

广州国资发

展控股有限

公司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

有限公司

794 16967.78 0 0 794

7 周善霞 周善霞 794 16967.78 0 0 794

8 谢玲 谢玲 794 16967.78 0 0 794

9 任思琦 任思琦 794 16967.78 0 0 794

10 陈星来 陈星来 794 16967.78 0 0 794

11 王月升 王月升 794 16967.78 16967.68 793 1

12 李海 李海 794 16967.78 16967.68 793 1

13 梁颖蕙 梁颖蕙 794 16967.78 16967.68 793 1

14 冯志浩 冯志浩 794 16967.78 1700 79 715

合计 15836 338415.32 52603.04 2458 13378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 112,227股，包销金额为 2,398,290.99元，包销比例为 0.214%。

2017年 3月 29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

金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

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825/021-6882681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29

日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